附件
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16项

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

	整改任务
	自治区水利部门对地下水水位持续下降问题研究不够、措施不多，对相关盟市取水许可管理混乱问题缺乏有效监督，2021年共有7个盟市11个超采区连续4个季度出现水位下降。

	责任单位
	自治区水利厅，各盟市党委和政府（行署）

	整改措施
	1.加强地下水水位持续下降问题系统研究，科学分析超采原因。2022年12月底前，对7个盟市提出的11个超采区治理方案，逐一进行评估论证和审核把关，并指导相关盟市推动落实超采治理方案。

2.加强全程跟踪督导。每季度通报一次地下水位变化情况，每半年调度一次相关盟市治理措施落实情况。对未达到阶段治理目标的，实行“黄牌”预警，对所在旗县（区）新增取用地下水限审限批。

3.完善取用水监管法规制度，加强取用水监督管理。2022年12月底前完成修订《内蒙古自治区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实施办法》，组织开展全区取用水专项整治，按月调度整改进展，有效整治取用水许可管理混乱问题。

4.各盟市加强取用水管理，完善取用水计量监测。园区工业用水及矿山疏干排水推行在线计量监测，农业灌溉取用地下水推行“以电折水”。2022年10月底前完成违法违规取用水问题摸排工作，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措施、整改时限和责任人。

5.地下水超采区水位持续下降的7个盟市于2022年9月底前组织有关部门重新研究制定有针对性的“一区一策”综合治理方案，报自治区水利厅审核。按照审核后的超采区综合治理方案，细化分解年度治理任务，扎实有序推进各项治理措施的落实。



	完成情况
	该整改任务的5项整改措施已全部完成整改，具体如下：
整改措施1完成情况：2022年自治区水利厅按照从严管控原则组织对11个超采区巩固治理实施方案进行了技术审查，对11个超采区水位下降原因进行排查，指导有关盟市旗县制定合理的治理措施，逐个超采区印发了巩固治理方案审查意见。各盟市按巩固治理方案基本落实到位。
整改措施2完成情况：一是建立常态化跟踪督导机制，定期调度超采区综合治理进展情况，督促指导盟市按制定的治理方案落实治理措施，对治理进度缓慢、治理效果不明显的超采区，水利厅主要领导、分管领导深入现场进行约谈督办。二是印发全区地下水水位变化情况季度通报，截至2025年第四季度，已印发24期，通报中对连续4个季度水位同比下降超过0.5米的超采区进行“黄牌预警”，对水位下降严重的超采区组织相关盟市水利局和旗县政府进行会商研判。三是按年度开展地下水管理单元水位水量评估工作，对不合格管理单元所在旗县实行新增取用地下水限审限批。

整改措施3完成情况：一是已完成《内蒙古自治区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实施办法》修订稿，并报自治区司法厅审核。由于国家上位法正在修订，司法厅建议上位法修订颁布后完成我区实施办法最终修订工作。2022年以来，先后印发了《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总体方案》《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一盟（市）一策”》《关于进一步加强水资源管理 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工作的指导意见》《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四水四定”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文件，从制度上强化取用水监管。二是开展取用水专项整治行动，2022—2023年，对取用水管理专项整治行动发现问题进行整改提升，按月对盟市整治进展情况进行通报，截至2023年底完成全部问题整改工作，并建立常态化问题推送和整改机制。三是举一反三，持续加大违规取用水监管力度。2024年以来，先后组织开展了取用水管理巩固提升行动、违规取用地下水专项整治行动和违规取用水专项整治行动，进一步加大了对违规取用水惩治力度，规范全区取用水秩序。
整改措施4完成情况：一是园区规模以上（地下水用水量5万立方米以上，地表水用水量20万立方米以上）工业企业用水及年用水量5万立方米以上矿山疏干排水已基本实现在线计量监测。农业灌溉取用地下水通过水表计量、以电折水等方式已基本实现计量全覆盖。二是2022年在全区违规取用水问题自查排查出的3001个问题，已全部完成整改。
整改措施5完成情况：一是2022年自治区水利厅按照从严管控原则组织对11个超采区巩固治理实施方案进行了技术审查，对11个超采区水位下降原因进行排查，指导有关盟市旗县制定合理的治理措施，逐个超采区印发了巩固治理方案审查意见。二是11个超采区巩固治理方案中已细化年度治理任务，截至2026年6月，巩固治理方案中各项治理措施已基本落实到位。三是截至2025年四季度，11个超采区均实现了地下水水位连续四个季度以上呈稳定或上升趋势，2026年一季度仍保持稳定或回升。
包头市整改完成情况：一是超采区内封停生活及服务业自备井21眼。二是对超采区内114眼农灌井全部安装在线计量设施，并接入内蒙古取用水管理平台。三是美岱水厂及配套管网已完工验收，于2024年7月通过调试运行。四是2023年通过高效农田节水改造设施，实施并验收滴灌工程2.19万亩，压减水量388万立方米。经复核评估，包头市土右旗小型孔隙浅层地下水超采区对第二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方案、《巩固治理方案》提出的治理措施基本落实。截至2025年12月，超采区基本达到采补平衡，达到了《内蒙古自治区贯彻落实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报告整改方案》提出的整改目标。

赤峰市整改完成情况：一是元宝山露天煤矿疏干水帷幕止水工程累计建成4.087公里，其中2022年及以后新建2.718公里，完成了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方案提出的工程建设内容。二是目前已实施的帷幕止水工程，可减少疏干水量2876万立方米，达到了《巩固治理方案》提出的200万立方米的压减目标水量。经复核评估，赤峰市元宝山区中型孔隙浅层地下水超采区对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方案、《巩固治理方案》提出的治理措施基本落实，截至2025年12月底，超采区基本达到采补平衡，达到了《内蒙古自治区贯彻落实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报告整改方案》提出的整改目标。

乌兰察布市整改完成情况：超采区内完成城镇居民生活用水“一户一表”改造、供水管网漏损降低、农业节水等措施。经复核评估，乌兰察布市化德县小型孔隙浅层地下水超采区对第二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方案、《巩固治理方案》提出的治理措施基本落实。截至2025年12月，超采区基本达到采补平衡，达到了《内蒙古自治区贯彻落实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报告整改方案》提出的整改目标。

鄂尔多斯市整改完成情况（查干苏莫）：一是超采区内93眼自备井已全部封闭；超采区及周边1.58万亩水浇地于2023年实施完成节水改造。二是根据乌审旗水利局《2024年度乌审旗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分析成果报告》，喷灌的灌溉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77，微灌的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0.79。经复核评估，超采区对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方案、《巩固治理方案》提出的治理措施基本落实。截至2025年12月，超采区基本达到采补平衡，达到了《内蒙古自治区贯彻落实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报告整改方案》提出的整改目标。

鄂尔多斯市整改完成情况（敖镇、三段地）：超采区内 721 眼灌溉机电井已于2022年全部实施“以电折水”“以电限水”，2023 年全部安装井电双控设备；2022-2025年实施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分别为0.21万亩、0.1万亩、0.6万亩及0.70万亩；敖镇塔班陶勒盖应急水源工程（鄂托克前旗敖勒召其镇生活水源地应急供水工程）于 2025年5月完工并验收，且原有应急水源井8眼已于2023年全部封闭。2022-2025年落实轮流休耕面积分别为0.10万亩、0.30万亩、1.21 万亩和2.03 万亩，4年累积休耕面积为3.64万亩。经复核评估，敖镇、三段地超采区对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方案、《治理巩固方案》提出的治理措施基本落实；2022-2025 年地下水开采量虽然仍大于《治理巩固方案》提出的可开采量，但是已小于鄂托克前旗农牧和水利局《关于“鄂托克前旗敖镇、三段地地下水超采区地下水可开采量数量评估结果”的报告》（鄂前旗牧水字〔2025〕266 号）复核后的可开采量，并且地下水开采量持续呈减少趋势；截至 2025 年第四季度，水位已经连续6个季度呈稳定或回升趋势，2026年第一季度仍保持稳定。由水位变化趋势分析，基本实现采补平衡，达到了《内蒙古自治区贯彻落实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报告整改方案》提出的整改目标。

鄂尔多斯市整改完成情况（棋盘井）：一是2022年管控区共封闭生产、生活、绿化自备水源井43眼，其中超采区内26眼。二是2022年4月棋盘井城镇生活供水水源置换工程开工建设，2023年3月通过竣工验收。三是截至2022年10月底，管控区内12处井工煤矿完成保水采煤方案编制。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关于反馈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17项整改任务验收销号意见的函》（内能源煤管函〔2026〕69号），12处煤矿已分阶段采取保水采煤措施，成效明显。经复核评估，棋盘井地区对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方案、《综合治理方案》提出的治理措施基本落实；按各岩溶水实际贡献比例精准拆分后，2023—2025年管控区岩溶地下水开采量为207.6万—239.03万立方米/年，低于管控区岩溶地下水可开采量管控指标。根据《矿井涌水分析评审意见》，剔除极端降水与安全必要疏干影响后，在常年平均降水条件下水位呈动态波动平衡，基本实现采补平衡，达到了《内蒙古自治区贯彻落实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报告整改方案》提出的整改目标。

巴彦淖尔市整改完成情况（乌拉特前旗）：一是完成了超采区内2942套农灌机电井“一井一卡”计量设施的安装，显著提高了农灌机井的取用水管控能力。二是2022—2024年乌拉特前旗通过大佘太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明安镇台梁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额尔登布拉格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实施高标准农田4.37万亩。经复核评估，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大型孔隙浅层地下水超采区对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方案、《综合治理巩固方案（修编）》提出的治理措施基本落实；超采区2022～2025年地下水开采量持续呈减少趋势；截至2025年第四季度，水位已经连续6个季度呈稳定或回升趋势，2026年第一季度仍保持稳定；从水位变化趋势来看，2025年以来超采区基本达到采补平衡，达到了《内蒙古自治区贯彻落实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报告整改方案》提出的整改目标。

巴彦淖尔市整改完成情况（乌拉特中旗）：一是超采区内的557眼农灌机电井全部安装了智能计量设施，将12.26万亩耕地按亩均核定取用水量，实行总量控制、限额管理。二是利用乌不浪沟、海流图沟沟口现有的废弃采砂坑，扩容建设了海流图、四义堂、黑石湖、白沙头4处滞洪池。三是在超采区内的德岭山镇完成种植结构调整11.5万亩，其中2024年完成6.5万亩、2025年完成5万亩。四是超采区2022—2024年实施了复黄滴灌工程1.2万亩（大圣村0.9万亩、胡贵村0.3万亩），工程范围内农灌井全部安装了井电双控设施，严控取用地下水。经复核评估，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中型孔隙浅层地下水超采区对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方案、《巩固提升治理方案》提出的治理措施基本落实，截至2025年12月底，超采区基本达到采补平衡，达到了《内蒙古自治区贯彻落实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报告整改方案》提出的整改目标。

乌海市整改完成情况：一是超采区6眼绿化水源井已封闭。二是已将公共管网范围内26眼水源井移交供水公司统一管理。经复核评估，乌海市海勃湾区中型孔隙浅层地下水超采区对第二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方案、《巩固治理方案》提出的治理措施基本落实。截至2025年12月，超采区基本达到采补平衡，达到了《内蒙古自治区贯彻落实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报告整改方案》提出的整改目标。

阿拉善盟整改完成情况：超采区耕地面积28070亩，2022、2023、2024、2025年实际灌溉面积分别为8300亩、8800亩、8848亩和8842亩，休耕灌溉面积分别为19770亩、19270亩、19222亩和19228亩，均大于19000亩。经复核评估，阿拉善盟阿右旗陈家井灌区小型孔隙浅层地下水超采区对第二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方案、《巩固治理方案》提出的治理措施基本落实。截至2025年12月，超采区基本达到采补平衡，达到了《内蒙古自治区贯彻落实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报告整改方案》提出的整改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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